青岛高新职业学校国家资助政策实施细则（2025修订稿）
    按照青岛市财政局 青岛市教育局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有关要求，现就我校学生国家资助政策实施细则做进一步修订。
第1条 学生享受资助的条件

（1） 享受资助的基本申请条件

1.具备我校学籍的一、二、三年级的职业中专与3+2中专段学生。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勤奋学习，积极上进，生活俭朴。

（二）免学费的评审标准

我校在籍在校的一、二、三年级的职业中专与3+2中专段学生免收学费，不需申请审核。

（3） 助学金的评审标准

    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在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300元。
第二条  校国家资助管理工作的机构组成

资助管理实施学校法人代表负责制，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对学校助学工作负主要责任。学校成立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和评审委员会，并配备专人作具体管理工作。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评审委员会由分管校长、学管处主任等组成，负责评选、审核助学金推荐名单和答复处理公示中反映的情况。

第3条 助学金的评审程序

助学金的申请与评审工作由学校组织实施。学校对评审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1. 学生申请：学生根据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条件及其他有关规定，向学校提出申请：

   （1）所有持有当地民政部门出具的有效低保证的学生，填写《助学金申请表》，同时上报将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和低保证复印件；

   （2）家庭经济困难但无低保证的学生，填写《助学金申请表》，并到户口所在地居委会及以上民政部门，进行家庭经济收入情况认定，出具相应的贫困证明;

   （3）户籍为六盘山区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新疆南疆三地州的农村学生（不含县城）提交户籍证明材料。
    2.班级初审：班主任召集班委会，根据学生提交的《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见附件1）按规定条件进行评议初定名单，在《助学金申请表》班级审核意见一栏填写“符合申请条件，请学校办理”字样的明确意见。

3.学校评审：学校评审小组对经班级初审上报的学生材料汇总后，进行审核，将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汇总后报市资助中心，学校根据市资助中心分发资助名额，确定拟受助学生名单；学校资助评审小组将评审结果报校资助领导小组审核，经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并同意后，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学校设立意见箱和举报电话，师生如有异议可向评审委员会提出质疑。评审委员会在接到异议材料的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公示无异议，学校在《助学金申请表》学校审核意见及公示结果一栏填写“同意”字样的意见，确定本学年受助学生名单。

4.信息上报：确定本学年受助学生名单后，学校将受助学生信息上传国家中职资助管理系统与青岛市资助管理系统，同时将评审结果报送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经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后，打印受助学生名单汇总表，留存备案。

5.助学金每学年评审一次，实行等额评审，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第四条  助学金发放办法

1.国家助学金资金发放由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统一由中国建设银行代为发放,代发银行根据市财政拨款情况在规定时间内将助学金划入建行卡内（银行卡可学生本人提供本人建行卡号，无建行银行卡的学生可由市人才服务与资助中心统一办理）。学校有义务告知学生中职资助卡使用相关知识，提醒学生在校期间不得注销中职资助卡，并妥善保管好卡，避免因卡丢失而造成个人损失。

2.学校建立专门档案，将学生申请表、学校填写的各类汇总表、受理结果、资金发放等有关凭证和工作情况分年度建档，保存5年以上备查。

第五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者暂不发放助学金

1.有违法行为或受到学校纪律处分在处分期间者。

2.为获取助学金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者，或平时生活消费与家庭实际经济情况出入较大者。

3.因病（事）休学或请长假，时间在一个月以上（含一个月）者。

第六条  其他要求

1.学校按照要求，收集没有建行银行卡的学生的相关材料，由市人才服务与资助中心统一为学生办理中职学生资助卡；有建行银行卡的学生将卡号和申报材料一起报学校资助部门。助学金由市人才服务与资助中心集中发放到银行卡中。
2.学校及时上报、维护国家中职网信息，及时报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并做好学籍信息和资助信息的审核工作。

3.学校认真核实学生姓名、身份证号码、学籍号、户籍、生源地等基本情况，确保所填信息真实准确，为助学金的发放和管理提供依据。学校只为新生组织一次集中办卡，办卡失败、注销、丢失银行卡的学生由学生到指定银行办理中职资助卡。

4.学校将获得国家助学金学生的有效身份证明（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按学号循序整理留备查。

   （1）未满16周岁无身份证学生，为后续用卡方便，建议办理身份证。若不办理，需上交以下材料：户口本复印件（学生页）、学校证明；

   （2）已满16周岁暂未办理身份证学生，必须办理身份证。

   （3）身份证过有效期限的学生，尽快重新办理身份证。

附件1：

申请助学金的学生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一、学生提供的材料

1.低保家庭的学生提供的材料除户口簿和身份证复印件之外，还要有低保证原件与复印件。

    2.户籍为六盘山区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新疆南疆三地州的农村学生（不含县城）提交户籍证明材料。
3.非低保家庭的学生提供的材料除户口簿和身份证复印件之外，还要有下列材料中的一项： 

（1）父母或学生本人的《残疾证》。

（2）家庭贫困学生的相关证明材料（需所在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审核，出具贫困证明）。

（3）父母《革命烈士证》原件。

二、复印件的要求

各班主任将上报学校的本班学生身份证明材料和家庭经济情况相关材料统一复印。要求如下：

（1）统一采用标准A4纸；

（2）户口簿须将首页、索引页与学生户口所在页同印一页；

（3）身份证须将身份证正面和背面印在同一页；

（4）低保证、残疾证、革命烈士证等相关材料单页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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